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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花落 25投资者
超半数在海外上市或注册 中国人寿、复星、航美和大润发等在列 

外商在华投资城规业审批将取消

中国互联网前十均海外上市 

非上市房企发公司债有望获准

楼市投资销售全线下滑 拖累中国经济

 用意念 
“发电”

备受关注的中石化混合所有制
改革引资名单终于敲定。14 日，中
石化发布公告，披露了其子公司中
石化销售公司完整版的引资名单，
共有 25 家投资者最终入围。
 
民营资本占比 35.8%
       

综合中新社、上海《第一财经
日报》报道，中石化 14 日公告中

披露了 25 家投资者的名称和相关
资料。其中产业投资者以及与产业
投资者组团投资的共 9 家，投资金
额 326.9 亿元（人民币，下同）、
占比 30.5%；境内投资者 12 家，投
资金额 590 亿元、占比 55.1%；惠
及民众民生的投资者 4 家，投资金
额 320 亿元、占比 29.9%；民营资
本 11 家，投资金额 382.9 亿元、占
比 35.8%。

仍然处在降温之中的中国楼市
已经开始拖累宏观经济的增长。无
论是 8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骤
然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十
余年新低还是消费增速连月下滑，
其背后都能看到楼市下行的影子。

中新社 14 日报道，由于房地产
行业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
还能带动 20 余个上下游产业的发
展，楼市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中国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前 8 个月中国房地产投
资增速下滑至 13.2%，成为最近 10
余年的最低点。值得注意的是，从
2001 年至 2013 年，中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速均值保持在 25% 左右，

远高于今年的水平。
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

资中的比重约为 20%。受此影响，1
至 8 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16.5%，也呈现出 2002 年以来
近 13 年的最低水平。

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
也导致 8 月份相关行业生产的大幅
回落。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
师江源指出，从直接相关行业看，8
月份载货汽车产量同比大幅下降，
粗钢、水泥产量低增长，平板玻璃
产量下降。

除了开发投资下滑带来的影响
外，商品房销售萎缩也影响到消费
和工业领域。8 月份彩色电视机产
量低增长，家用电冰箱、家用冷柜

等产量均呈下降态势；同期，家电类、
家具类、建材类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几年
间，除了 2008 年之外，其他年份中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几乎都保持正增
长。但今年 1 至 8 月份，中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8.3%，降幅比
1 至 7 月份扩大 0.7 个百分点；商品
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8.9%，降幅比 1
至 7 月份扩大 0.7 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降温导
致的经济上涨乏力可能成为 2014 年
宏观政策的最大变数。一方面房地
产宏观政策面将会持续放松；另一
方面，目前仍然从紧的信贷可能会
出现更为明显的松动。

随着阿里巴巴赴美路演开局，
中国互联网巨头赴美上市的热潮再
启。此时，正值 A 股 IPO（首次公
开募股）开闸和诸多拟上市企业苦
等在 A 股门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
国互联网企业纷纷选择在海外上市。

广 州《21 世 纪 经 济 报 道》15
日报道，随着阿里巴巴拟募 243 亿
美 金， 有 望 成 为 美 股 市 场 最 大 的
IPO，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则迈
上新高度。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数据，中
国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为腾讯、阿里
巴巴、百度、网易、搜狐、新浪、

奇虎、盛大、巨人、完美世界。
这些上市公司均选择在美股或

港股上市。
根据沪深交易所数据及阿里巴

巴预测市值、已上市中概股市值测
算，上述互联网公司海外总市值近
2 万亿元人民币。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海内外
资本市场侧重点不同，境内更多把
资本市场当成为已成功企业提供融
资渠道的方式，而海外则经常会使
用资本市场推动企业的早期发展，
双方侧重点不同，根据互联网企业
的特性，显然在海外上市更合适。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
划司司长孙安军近日表示，清理和
减少行政审批是当前的工作重点之
一，今年将取消外商投资城市规划
服务企业资质审批。

新华网 14 日报道，孙安军在海
口举行的 201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
说，在创新管理机制上，还将建立
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划管理体制，
研究建立规划审批管理的“负面清
单”，今年将取消外商投资城市规
划服务企业资质审批、下放注册规
划师资质审批，仅保留甲级规划编

制资质的审核权。
中国 2003 年下发《外商投资城

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外商
可以在中国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
并参与城市规划服务，《规定》明确，
严禁将有关城市总体规划的服务任
务委托给外商投资企业。

孙安军表示，今年年底前将完
成《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的制定，同时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审
查和修改工作规则以精简环节，强
化公众全过程参与规划的方式和效
果。

长期以来由中国央行、中国国
家发改委和中国证监会分头监管、
高度分裂的中国债券市场的大一统
即将迎来重大进展。

近日有消息称，监管层正在酝
酿允许非上市房企在上交所发行公
司债。

北京《经济参考报》15 日报道，
有业内人士近日透露，中国相关监
管机构正酝酿非上市公司在上交所
发行公司债。据悉，首批发债非上
市公司名单中，将包括非上市房地
产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稍早之前，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召开相关
会议，讨论未来房地产企业融资方
向，允许部分满足条件的上市房地
产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
票据。

其中，房地产企业发行中票募
集的资金须用于符合国家政策支持
的普通商品房等项目。

对此，国泰君安首席债券分析
师徐寒飞表示，相比较央行打开上
市房企中票发行的“闸门”，这一
次公司债发行主体的扩围，其影响
面将大得多，应该可以看作是监管
层明显的“救市”举动。

第四届中国（宁波）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简称智博会）14 日在宁波举行，
千余种智慧产品与应用技术登台亮相，300 余家企业参展。图为当日某展馆销售人员用
意念“发电”的飞机吸引了不少市民眼球 。                   中新社

在旗下销售公司中石化易捷闪电牵手顺丰、腾讯等 10 家
公司之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
“混改”的股权合作方案也终于得以披露。

中石化 14 日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于 9月 12 日与中国人寿、
复星和航美等 25 家境内外投资者签署了《关于中国石化销售
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25 家投
资者以现金共计 1070.94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美元）认购增
资后销售公司 29.99%的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登陆美股的阿里巴巴并没有出现在上
述 25家投资者名单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布的 25
家企业中，其中 13 家企业在海外注
册或上市；此外，还不乏新奥能源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等境内知名企业。

公告指出，在引资的同时，销
售公司还先后与 12 家业务合作伙伴
形成了产业合作协议。其中，大润
发（厚朴投资团）、复星、航美（金
石投资团）、宝利德（佳兴投资团）、
新奥能源、腾讯（人保腾讯麦盛投
资团）、海尔（海峡汇富投资团）、
汇源、中国双维等 9 家产业合作伙
伴成为此次签约投资者。
 
阿里遗憾“落榜”     

     在中石化 14 日公布的 25 家最终
“引援”名单中，之前和其屡传“绯
闻”的阿里巴巴并没在其中，这让
外界颇感意外。

早在今年上半年中石化披露将
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阿里巴
巴方面就曾透露已经与中石化进行

接触和商谈，外界对这两家公司之
间能否牵手颇为关注。而正处于来
美上市最后冲刺阶段的阿里巴巴此
次却落选中石化引资名单。

对此，中石化和阿里巴巴 14 日
均不予置评。

不过一位接近中石化销售公司
的人士透露，阿里巴巴并不符合中
石化的引资原则。此前中石化曾公
布引资门槛，包括 3 个优先，其中
一个优先便是“境内投资者优先”，
而从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上看，其
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均为外
国公司，两者占据了阿里巴巴超过
50% 的股份。

上述人士还透露，也正是基于
“境内投资者优先”的原则，此前
与中石化接触过的一家加拿大公司
以及壳牌、BP 等外资能源公司均无
缘此次中石化销售公司的引资增资。
 
销售公司未来或上市
       

此前有传闻称，中石化销售公

司完成本次引资增资之后，将于明
年年初启动赴港上市进程。对此，
中石化方面 14 日未予回复，但是通
过中石化的公告可以看出端倪——
中石化销售公司或将于 3 年之内完
成上市。

中石化在公告中称，在本次引
资完成 3 年后，如销售公司尚未实
现上市，若投资者转让销售公司股
权，中石化享有优先购买权；投资
者在销售公司上市完成后 1 年之内
不得转让所持有的销售公司股份；
在销售公司上市前，中石化在销售
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 51%。

此外，中石化还对入股的投资
者做出了其他约定，比如在本次增
资完成后 3 年内，未经中石化书面
同意，投资者不得转让或质押销售
公司股权，但向关联方的转让和向
银行融资进行的质押除外；无论在
任何情况下，未经中石化书面同意，
投资者不得向销售公司的主要竞争
者（在中国的加油站网点超过 500
家的公司）转让销售公司股权。


